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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受輔助宣告之某甲獲善心人士乙贈與 10 萬元，甲擬將其中 5 萬元

存入丙銀行，並用剩餘之 5 萬元向丁機車行購買機車，甲擔心輔助

人不同意其購買機車，乃偽造輔助人之同意書，並完成機車交付。

試問：甲與乙、甲與丙、甲與丁等人之間所為法律行為之效力如

何？ 

二、甲男與乙女婚後生下 A 子，甲男事業有成，竟與公司女秘書丙在

外同居生下 B 子並疼愛有加，A 子因長期目睹母親受到甲男家暴

且缺乏父愛，竟懷恨以毒藥毒死其父，其後東窗事發 A 子受刑之

宣告，多年後 A 子出獄，方知其母（乙女）與丙女以及 B 子均因

新冠肺炎而死。試問：乙、丙及 B 若無其他繼承人，A 子得否繼

承此 3 人之遺產？ 

三、甲將自己所有之 A 土地，設定普通抵押權予乙後，又於該土地上

建築 B 屋。嗣債權到期後，經乙向甲催告，甲仍不履行債務。

問：乙得否聲請併付拍賣 A 地及 B 屋（10 分）？若 A 地經法院拍

賣，由丙得標取得所有權時，甲得否向丙請求拆屋還地（15

分）？  

四、甲出資購買計程車 1 部，將該車登記在乙車行名下，靠行營運。某

日，甲駕駛該計程車，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，追撞前方停等紅燈的

機車騎士丙，致丙身受重傷。問：丙就其損害，如何主張其權利？ 


